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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選定地方的侍產假  
 
 
1. 引言  
 
 
1.1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 2011 至 2012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 "政府會帶頭推動，研究向公務員提供有

薪侍產假 "。公務員事務局其後於 2011 年 11 月 21 日發表一份諮詢文件，載列政府向其僱員提供侍產假的主要

建議，並請政府僱員就有關建議提出意見。  
 
1.2 本資料便覽旨在向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英國、澳洲和新加坡侍產假的資料。為

方便委員商議此事，本資料便覽會比較該等地方的侍產假及其他形式的假期／薪酬的不同特點，包括休假的資

格、假期的長短及放取的時間、額外侍產假及無薪親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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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侍產假  
 

 英國 澳洲 新加坡 

有否就侍產

假立法  
有，普通侍產假。  沒有。  沒有。  

代替法定侍

產假的其他

形式的假期

／薪酬  

不適用。  根據法定有薪親職假計劃獲取的薪酬。  •  根 據 法 定 育 兒 假 計 劃 獲 取 的 假 期 和 薪

酬；及  
•  為政府僱員提供的假期 ( 1 )。  

放 取 侍 產 假

／ 其 他 形 式

的 假 期 須 符

合的資格  

有關人士必須：  
•  是 該 兒 童 的 生 父 或 領 養

人；或兒童的母親 (或領

養人 )的丈夫、伴侶或同

性同居伴侶；  
•  有 責 任 或 預 期 有 責 任 撫

養該兒童；及  
•  在 嬰 兒 預 產 期 前 第

15 周，他已連續為同一

僱主工作至少 26 周；或

受僱至其妻子、伴侶或同

性 同 居 伴 侶 與 受 領 養 兒

童配對的一周 (包括該周

在內 )為止。  

有關人士必須：  
•  是澳洲居民；  
•  是 一 名 初 生 嬰 兒 或 新 近 領 養 的 兒 童 的

主要照料者；  
•  在該嬰兒出生或受領養前的 13 個月內

至少已工作 10 個月，期間至少已工作

達 330 小時 (每周剛剛超過一天 )，而兩

個 連 續 的 工 作 天 之 間 須 相 隔 不 超 過

8 周；  
•  在嬰兒出生、接受領養或申領人申領假

期當日 (以較早者為準 )前一個財政年度

所 賺 取 的 經 調 整 個 人 應 課 稅 入 息 為

15 萬澳元 (1,072,500 港元 )或以下；及  
• 自成為該兒童的主要照料者起休假或不

工作，直至有薪親職假完結為止。  

就育兒假而言，該人士必須為《兒童發展共

同儲蓄法案》(Child Development Co-Savings Act)
所涵蓋 ( 2 )。換言之，只要完全符合下列條

件，所有新加坡公民的父母均受此法案保

障：  
•  該兒童 (包括合法領養的兒童或繼子女 )

的年齡為 7 歲以下；  
•  該兒童為新加坡公民；  
•  該兒童的父母 (包括已離婚或喪偶者 )的

婚姻是合法的；及  
•  該人士至少已為有關僱主工作 3 個月，

或為自僱人士並曾持續從事特定業務／

行業／專業至少 3 個月；而該人士因為

在 育 兒 假 期 間 沒 有 從 事 有 關 行 業 、 業

務、專業或職業而失去收入。  
註：  (1)  在新加坡，政府僱員可就首 4 名子女享有 3 天有薪侍產假。   參閱 Civil Service Bureau (2011)。  
 (2)  在 2001 年制定為法例的《兒童發展共同儲蓄法案》旨在鼓勵新加坡已婚人士生育更多子女、方便當局就兒童的發展提供現金津貼及

作出財政撥款，以及讓當局可在父母已獲批准離婚、裁判分居或婚姻被廢止的情況下，就有關兒童及相關的事宜作出財政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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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侍產假 (續 ) 
 

 英國 澳洲 新加坡 

侍產假／其

他形式假期

的長短  

一周或連續兩周。不可斷續放取一

天或數天假期。  
有薪親職假計劃訂明須支付親職

假薪酬予合資格人士。此計劃並不

提供實質假期或改變合資格人士

現有的假期權益。  

無論育有多少名子女，育兒假均為

每年 6 天。  

放取侍產假／

其 他 形 式 的

假期的時間  

普通侍產假只能在嬰兒出生後開

始放取，並須在繼後的 56 天內完

結。  

不適用。  父母享有絕對彈性利用育兒假與

子女共聚。他與其僱主雙方應協定

放取育兒假的適當時間。  
薪酬的類別  普通法定侍產薪酬。  親職假薪酬。  育兒假薪酬。  

 
獲 取 薪 酬 的

資格  
倘若該人士：  
•  符合放取普通侍產假的資格；  
•  連續為有關僱主工作至該兒童

出生或交託予領養人的日期；及

•  賺取 少 102 英鎊 (1,225 港元 )
的稅前平均周薪。  

 

即符合資格獲取有關薪酬。  

符合資格放取有薪親職假的人士

可享有親職假薪酬。  
符合資格放取育兒假的人士可享

有育兒假薪酬。  

薪酬款額  每 周 款 額 為 128.73 英 鎊

(1,546 港  元 )，或每周平均收入的

90%(以較少者為準 )。  

按 現 時 稅 前 每 周 589.4 澳 元

(4,214 港元 )的國家 低工資支薪

18 周。  

育兒假首 3 天的薪酬會由僱主按合

資格人士的薪酬支付。其後 3 天的

薪酬會由政府支付，上限為每天

500 新加坡元 (2,854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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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侍產假 (續 ) 
 

 英國 澳洲  新加坡  

額外侍產假  

有否就額外侍

產假立法  
有。  

放取額外侍產

假的資格  
有關人士在下述情況可放取額外侍產假：  
•  放取假期照料該兒童；  
•  該兒童的母親或領養人可享有下列一項或以

上的福利  ⎯⎯  法定分娩假、法定分娩薪酬、

分娩津貼、法定領養假或法定領養薪酬 ( 3 )，並

已重返工作崗位；  
•  他是該兒童的生父或領養人；該兒童的母親

(或領養人 )的丈夫、伴侶或同性同居伴侶；或

有責任或預期有責任撫養該兒童；及  
•  到嬰兒預產期前第 15 周，他已連續為同一僱

主工作至少 26 周；或受僱至其妻子、伴侶或

同性同居伴侶與受領養兒童配對的一周 (包括

該周在內 )為止。  

不適用。  不適用。  

註 :  (3)  法定分娩假、法定分娩薪酬、分娩津貼、法定領養假及法定領養薪酬是向該兒童的母親或領養人提供的法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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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侍產假 (續 ) 
 

 英國  澳洲  新加坡  

額外侍產假 (續 ) 

額外侍產假的

長短  
長為 26 周。  

放取額外侍產

假的時間  
在其伴侶返回工作崗位後，他即可在該兒童出

生後或交託予領養人第 20 周起至首年內放取

有關假期。在該兒童一歲生日時假期即須完

結。  

額外法定侍產

薪酬  
如該人士：  

•  每 周 稅 前 平 均 賺 取 少 102 英 鎊

(1,225 港  元 )；及  

•  (a) 放取額外侍產假；或  

(b) 在其伴侶支取法定分娩薪酬、分娩津貼

或法定領養薪酬期間，為照料該兒童而

不能工作。  

他即符合資格獲取有關薪酬。  

薪酬款額  每周 128.73 英鎊 (1,546 港元 )，或每周平均收

入的 90%(以較少者為準 )。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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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侍產假 (續 ) 
 

 英國  澳洲  新加坡  

無薪親職假  

有否就無薪親

職假／其他形

式的假期立法  

有。  有。  有，名為幼兒假。  

資格準則  有關人士在下述情況可符合資

格放取假期：  

•  該兒童的年齡為 5 歲以下或

該兒童為 18 歲以下的殘疾兒

童；及  
•  該家長為一名僱員，並已連續

為同一僱主服務至少 1 年。  

有關人士在下述情況可符合資

格放取假期：  
•  他是一名僱員；及  
•  他已為其僱主連續服務至少

12 個月。  

倘若《兒童發展共同儲蓄法案》涵蓋

有關人士，他即符合資格放取有關假

期。換言之，只要完全符合下列條

件，所有新加坡公民的父母均受此法

案保障：  
•  該兒童 (包括合法領養的兒童或繼

子女 )的年齡為兩歲以下；  
•  該兒童為新加坡公民；  
•  該兒童的父母 (包括已離婚或喪偶

者 )的婚姻是合法的；及  
•  有關僱員已為其僱主工作至少 3 個

曆月。  
無 薪 親 職 假 ／

其 他 形 式 假 期

的長短  

長可達 13 周。  長可達 12 個月。  無論育有多少名子女，幼兒假均為每

年 6 天。  



立法會秘書處  FS08/11-12 
 
 
 

 
 
資料研究部  第  7  頁  

表 ⎯⎯ 選定地方的侍產假 (續 ) 
 

 英國  澳洲  新加坡  

無薪親職假 (續 ) 

放 取 無 薪 親

職 假 ／ 其 他

形 式 的 假 期

的時間  

須在該兒童的 5 歲生日前放取。

就殘疾兒童的情況而言，則須在

該兒童 18 歲生日前放取。  

當伴侶的其中一方放取假期：  
•  有關假期必須一次過在連續的

期間放取；  
•  有關假期在該兒童出生或交託

予領養人時開始放取；及  
•  如屬下列情況，有關假期可在

該兒童出生或交託予領養人起

計 12 個月內放取：  
(a)該 僱 員 有 一 名 並 非 僱 員 身

份的配偶或實際伴侶；及  
(b) 該 配 偶 或 實 際 伴 侶 有 責 任

照料該兒童。  

父母享有絕對彈性利用無薪幼兒

假與子女共聚。他與其僱主雙方

應協定放取幼兒假的適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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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選定地方的侍產假 (續 ) 
 

 英國  澳洲  新加坡  

最新發展  

侍 產 假 的

新發展  
不適用。  澳洲政府建議根據有薪親職假計

劃 就 " 爸 爸 及 伴 侶 薪 酬 " 制 訂 法

例。倘若立法建議獲得通過，合

資格的在職爸爸及其他伴侶可按

目 前 訂 為 稅 前 每 周 589.4 澳 元

(4,214 港元 )的國家 低工資支取

兩 周 的 薪 酬 ， 讓 他 們 可 分 擔 責

任，照料由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出

生或領養的子女。  

不適用。  

 
 
 
 
  
資料研究部  
2011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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